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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去世
个人账户余额如何处理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用人单位或工伤职工对工伤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有异议，如何处
理？如果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去世，其个人账户中的
余额可被继承吗？办理了失业金领取中断手续，当月还能享受失业
待遇吗？本期“人社政策你问我答”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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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停工留薪期

这些知识弄清楚

  若办理失业金领取中断手续时，当月
待遇已经发放，可正常办理停发手续；若
办理失业金领取中断手续时，当月失业待
遇尚未发放，本月待遇不再发放。
　　政策依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失业保险省级统
筹经办规程(暂行)〉的通知》第七十九条
指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
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一）重新就业的；（二）应征服兵役
的；（三）移居境外的；（四）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的；（五）无正当理由，拒
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

绍的适当工作
或 者 提 供 的
培训的。第八
十条指出，
失 业 保 险
金等失业
保 险 待
遇，原则
上于每
月 1 5
日 至
2 5日
发放。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沁

  用人单位或工伤职工对潍坊市劳动能
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初次或复查鉴定结论
有异议的，可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
内向山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
鉴定申请。山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
出的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政策依据：《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印发〈山东省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
工作规程〉的通知》（鲁人社规
〔2017〕4号）。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单位缴费
部分计入统筹基金账户，个人缴费部分计
入个人账户。如果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的职工或退休人员死亡，个人账户中
的余额可依法被继承。需参保人员的单位
劳资人员或家属携带参保人员死亡证明
（无法提供的可填写告知承诺书）、身份
证和代办人身份证，到参保地社保中心业
务窗口办理。

　　政策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
东省统一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
办 法 〉 的 通 知 》
（鲁政发〔1997〕
109号）。

　　停工留薪期
是指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需要暂
停工作接受工伤医
疗 ， 原 工 资 、 薪
水、福利、保险等待
遇不变的期限。停工
留 薪 期 的 时 长 是 多
少？其间工资如何发
放 ？ 市 人 社 部 门 为 您
解答。

　　停工留薪期时间为多
久？能延长吗？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停工留薪
期一般不超过12个月。伤情严
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
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
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
12个月。

　　停工留薪期内工资如何发放？
单位可以拒绝支付工资吗？
　　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
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
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
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即使职
工在停工留薪期内不工作，单位也不得
拒绝支付其工资。

　　停工留薪期内，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职工在本单位
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该法第
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因
此，职工停工留薪期内，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
止劳动关系。

　　停工留薪期满后工伤职工仍未返岗，用人单位
能否按旷工处理？
　　用人单位应先确认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是否
真的已经届满，是否存在延长或重新计算停工留薪
期的情形。如果工伤职工不存在以上情形且停工留
薪期已经届满，用人单位应通知工伤职工进行劳动
能力鉴定。需要注意的是，工伤职工配合进行劳动
能力鉴定是权利，也是义务，若拒绝接受劳动能力
鉴定，将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停工留薪期届满后的工伤职工拒绝参加劳动能
力鉴定的，其劳动能力是否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将无
法确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四十二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可解除劳动关系的情
形。因此，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有关规定按旷工处理。

　　停工留薪期满但未痊愈，工伤职工能继续享受
看病治疗的工伤待遇吗？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中“职工
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
工伤医疗待遇”和第三十三条第二款中“工伤职工在
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
遇”等规定，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
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

　　职工与用人单位关于停工留薪期待遇有争议，
怎么办？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职工与用
人单位发生工伤待遇方面的争议，按照处理劳动争
议的有关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
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
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
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
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
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停工留薪期过后，还能享受年休假待遇吗？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
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
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